
苏州大学会议费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第一章总则

第一条  为贯彻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厉行节约、精简会议的有关精神，加强学校会议管理，规范会议费支出行为，节约会议开支，根据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〈江苏省省级机关会议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苏办发〔2012〕44号）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 学校实行会议审批管理制度，严格控制会议数量、会期、规模和费用，注重会议质量，提高会议效率。
第三条  各单位举办、承办会议应该与学校教学、科研、管理活动紧密相关，经费的使用应与所举办的会议具有相关性。
第四条  学校对各类会议实行分级审批、预算控制的办法。
第五条 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举办、承办的各类会议。其中使用上级外事部门专项拨款举办的国际会议，按照财政部《在华举办国际会议费用开支标准和财务管理办法》（财行〔2012〕1号）文件执行。

第2章 会议管理

第六条  学校对会议实行分级审批管理。具体审批权限按下表执行：
会议审批一览表

	经费性质
	会议预算总金额

	审批权限

	
	
	所在单位
审批
	经费主管
部门审批
	分管校领导审批

	科研经费
	5万以下
	√
	
	

	
	5万—10万(含5万)
	√
	√
	

	
	10万以上（含10万）
	√
	√
	√

	财政
专项经费
	5万以下
	√
	
	

	
	5万—10万(含5万)
	√
	√
	

	
	10万以上（含10万）
	√
	√
	√

	学校
预算经费
	5万以下
	√
	
	

	
	5万—10万(含5万)
	√
	√
	

	
	10万以上（含10万）
	√
	√
	√

	自筹（代管）经费
	5万以下
	√
	
	

	
	5万—10万(含5万)
	√
	√
	

	
	10万以上（含10万）
	√
	√
	√


第七条  会议经费实行会前预算、综合定额控制的管理办法。会议举办、承办单位应按《苏州大学会议经费预算表》（格式见附件一）编报会议经费预算，列明会议的主办单位、校外协作单位、会议名称、主要内容、会议时间、会议地点、代表人数、工作人员数、会议开支项目、会议经费来源等。会议预算经财务处审核后，按第七条规定审批。会议预算执行中不得突破，如突破预算，需按原程序报批。
第八条  各单位召开会议应改进会议形式，充分运用电视电话、网络视频等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手段，降低会议成本，提高会议效率。
第九条  校内管理类工作会议必须在校内召开，其他会议应尽量使用学校内部的会场和车辆，如不具备条件，应在政府或学校采购的会议定点饭店（四星级及以下）召开会议。不得在定点饭店以外的高级饭店和旅游风景名胜区度假村、宾馆、饭店等场所召开会议。对不符合会议地点要求的会议费，财务处不予报销。

第十条  会议举办、承办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准的会议规模和会期召开会议，工作人员控制在会议代表的10%以内。

第十一条  除学校党代会、教职工代表大会、董事大会等重要会议外，各单位举办、承办的会议原则上只安排分管校领导出席，其他校领导不陪会。各单位邀请校领导出席有关会议，应按程序提前报党委办公室或校长办公室审批。
第十二条   收取会务费时必须开具财务处提供的合法票据，收取的会务费、票据存根和记账联应及时交财务处入账，不得坐支现金。
第十三条  各单位不得委托旅行社等中介机构代办各类会议。
第3章 会议费开支范围和支出管理
第十四条  会议费开支范围包括会议文件资料印刷费、会议材料费、交通费、场地租赁费等；按规定开支的伙食补助费、住宿费；会议聘请专家的咨询费及演讲费以及其他相关费用。
第十五条  会议费除劳务费外，其他开支实行综合定额控制，综合定额标准是会议费开支的上限，各单位应在综合定额标准以内据实报销。综合定额标准为500元/人·天，其中伙食补助费150元/人·天，住宿费250元/人·天，其他费用100元/人·天。
（一）会议住宿费在定额控制标准内凭发票报销。会议代表住宿原则上两人一个标准间。会议召开地代表原则上不安排住宿。工作人员除必须住会的以外，不安排住宿。
（二）会议餐费票据应与会议议程中就餐地点相符。就餐地点与会议议程不符的票据不予报销。

（三）会议费定额控制标准中“其他费用”包括：会议文件资料印刷费、会议材料费、交通费、场地租赁费等。
第十六条  会议劳务费（专家咨询费、演讲费）发放标准参照相关经费管理办法执行。会议期间发生的劳务费必须单独列支，且须附专家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银行卡号、开户行和本人签字，不得代签代领。劳务费需通过高级财务平台“酬金网上申报系统”申报，原则上必须转入银行卡结算。
第十七条 会议用餐严格控制菜品种类、数量和份量，安排自助餐，严禁提供高档菜肴，不安排宴请，不上烟酒；会议会场一律不摆花草，不制作背景板，不提供水果，不发笔和笔记本。不得组织与会议无关的游览、参观活动，不发纪念品及与会议无关的其他物品。
第十八条  各单位在会议结束后应及时汇总票据，填写《苏州大学会议经费决算表》（见附件二），于会议结束一个月内一次性办理报销手续。会议费用在预算内严格按开支范围、开支标准凭发票报销，对超范围、超标准开支的费用一律不予报销。
第十九条  会议费报销时应提供下列材料：

（一）经批准的《苏州大学会议经费预算表》、《苏州大学会议经费决算表》及审批文件；

（二）会议通知、会议议程；
（三）实际参会人员签到表；
（四）会议服务单位提供的费用原始票据、清单（须加盖服务单位财务专用章）。
第二十条  会议费列支顺序为收取的会务费、自筹（代管）经费、科研经费、财政专项经费、校内预算经费。
第二十一条  会议举办、承办单位对会议费管理承担监管责任；会议举办、承办负责人是会议费使用直接责任人，对会议费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、真实性和相关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第二十二条  各单位应切实加强会议费管理，会议费应遵循“收支两条线”的原则，对于未及时上缴学校而形成“小金库”及其他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，由会议举办、承办负责人承担责任。严禁列支与会议无关的费用，对于弄虚作假、举办虚假会议，虚列会议支出套取现金等违法违规行为，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章 附则

第二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行。《苏州大学加强会议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》（苏大财【2013】6号）同时废止。
第二十四条 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
